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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浙0102民初8892号
杜小虎：本院受理原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

用卡中心诉被告杜小虎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0102民初8892号的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2民初5871号

浙江华昌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浙江萧
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城中支行与虞兴泉、杭
州伟捷贸易有限公司、浙江华昌融资担保有限公司金融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102民
初5871号上诉状等。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
为送达。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6民初9785号

浙江灵俞无抗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杭
州清城能源环保工程有限公司与被告浙江灵俞无抗科技
集团有限公司定作合同纠纷一案，一判令被告立即向原告
支付欠付的货款人民币50万元及逾期支付贷款的违约金
人民币12.4万元，共计人民币62.4万元；二判令被告承担
本案案件受理费、公告费等全部诉讼费用。现依法向你方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
票、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
内。并定于2022年4月25日上午9：00在本院上泗法庭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
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6民初9410号

杭州仲元环境科研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杭州余
杭启飏装饰设计工作室诉你方装饰装修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
上午9时1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2536法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
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8民初13号

杭州乾潮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朱金銮诉
被告杭州乾潮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
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
送达。本案适用普通程序审理，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30日内。本院定于2022年4月14日上午
10: 00分在本院浦沿法庭第三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8民初207号

杭州四人行科技服务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潘志坤
诉被告杭州四人行科技服务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
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
视为送达。本案适用普通程序审理，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30日内。本院定于2022年4月14日
上午9: 00分在本院浦沿法庭第三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4702号

杭州日嘉物联网科技有限公司:原告浙江大华安防联
网运营服务有限公司诉你合同纠纷一案[(2021)浙0108民
初4702号],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副本、
证据副本、民事诉讼须知、诉讼风险告知书、民事诉讼举证(案
件适用程序)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的15日和30日
内。本案定于2022年4月13日9时在本院第五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审理。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5918号

董成:本院受理原告中天美好生活服务集团有限公
司与董成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
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
达。本案适用普通程序审理，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30日内。本院定于2022年4月18日上
午9: 00分在本院浦沿法庭第三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14民初4107号

冯国丹（杭州市钱塘区河庄街道新围村6组7户）：本
院受理胡国伟与冯国丹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0114民初4107号
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一、冯国丹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
日内返还胡国伟借款36700元；二、冯国丹于本判决生效之
日起十日内支付胡国伟公告费650元。如冯国丹未按本判
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
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59元（已减半），由冯国丹负
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 杭州市钱塘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22民初396号

郑柏彬：本院已经受理原告储耀辉与被告郑柏彬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审理。因用其他方
法无法向你送达有关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
书、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原告储耀辉提出
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归还本金25000元并支付自
2020年11月2日起至2021年10月3日，共11期，按日利
率0.05%计算的利息；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副本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本案定
于2022年04月01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十一法庭公开开
庭，逾期将缺席审判。 桐庐县人民法院
（2021）浙0122民初3586号

周秋萍（女，1988年10月12日出生，汉族，住浙江
省桐庐县钟山乡子胥村潘畈七组）：本院受理原告汪增富
诉被告周秋萍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
送达（2021）浙0122民初358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如
下：被告周秋萍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原告汪增
富借款115000元，利息6303元，并以115000元为基数
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
率支付自2021年8月1日起至款项付清之日止的利息。
案件受理费2726元，公告费650元，合计3376元，均由被
告周秋萍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桐庐县人民法院
（2021）浙0205民初4711号

温肇庆：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欣捷建设有限公司与被告
徐志伟、张多林、温肇庆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
式送达该案相关法律文书，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举证通知书）、审判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证据材料等
诉讼材料。原告浙江欣捷建设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为：1.判
令被告徐志伟偿还原告借款本金合计16591960元，利息
7540281元(暂计算至2021年12月31日为止，实际应计算
至本金支付完毕之日为止，其中截至2020年8月19日之前
按照年利率18%计算借款利息，2020年8月20日之后按照
年利率15.4%计算借款利率)；2.判令被告张多林对2018年9
月7日被告徐志伟向原告借款的2600000元本息承担连带
保证责任；3.判令对2018年11月16日被告徐志伟向原告借
款的2400000元本息，由被告徐志伟与被告温肇庆向原告
承担共同还款义务；4.本案原告为实现债权发生的所有诉讼
费用，包括但不限于案件受理费、法院保全费、财产保全担保
费、律师费，由三被告承担。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0
日内。本院定于2022年3月31日9时00分在本院第一审判
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请准时到庭参加诉讼，否则本院将依法
缺席审理。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6民初6340号

深圳伊人时尚科技有限公司、张国荣（公民身份号码:
6105811990****1617）：本院受理原告宁波赢商贸易有
限公司与被告深圳伊人时尚科技有限公司、张国荣特许经营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206民初
634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深圳伊人时尚科技有
限公司、张国荣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支付原告宁波赢
商贸易有限公司货款334741元，并以该款为基数按全国银
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
的四倍支付自2021年1月21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的违约
金。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及相关司法
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
费6321元，公告费650元，由二被告负担（公告费原告已缴
纳，被告应在履行上述付款义务时一并支付给原告）。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
民法院。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1民初13号

惠州大亚湾鑫如兴实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宁
波市镇海腾跃起重运输有限公司与被告惠州大亚湾鑫如
兴实业有限公司建筑设备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因你单位下
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
规定，向你单位公告送达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
强化强制执行措施的若干意见（试行）、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民事诉讼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证据副本、民事
诉讼须知、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案
件廉政监督卡、司法公正码等材料。原告诉请：请求判令
被告立即向原告支付工程款共计530686.7元，并承担逾
期付款的利息（暂计算至2021年11月25日为108566
元，此后按照530686.7元为基数，按照3.85%/年，自
2021年11月26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请求法院判令
被告承担违约金20000元；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对原告诉讼请求进

行抗辩的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本案
决定由审判员戴盈盈独任审判进行审理。本院定于2022
年3月31日9时00分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
案，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1民初3262号

王齐：本院受理原告宁波欣扬贸易有限公司与被告王
齐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单位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民事诉讼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和
开庭传票。原告宁波欣扬贸易有限公司的诉请：一、判令被
告立即支付货款人民币80304.75元；二、判令本案诉讼费
用由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
对原告诉讼请求进行抗辩的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三十日内。本案依法由审判员张凯月独任审判。本院定于
2022年4月14日14时在本院骆驼法庭第一审判庭公开开
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310号

夏义：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宁波市分公司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夏义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告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开
庭传票等。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0日内。本
案定于2022年3月24日下午15时在宁波市鄞州区人民
法院本院第十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13964号

王晓、李厍芹：本院受理原告田美娥与被告王晓、李
厍芹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
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
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0212民初13964号
民事判决书。本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王晓、李厍芹赔
偿原告田美娥经济损失208157.79元，扣除被告方已支
付的26150.87元，尚需赔偿原告182006.92元，在本判
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完毕；二、驳回原告田美娥的其他诉
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
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及
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
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万分之一点七
五×迟延履行期间）。案件受理费4092元，减半收取
2046元，由原告田美娥负担82元，由被告王晓、李厍芹负
担1964元；保全费620元，由被告王晓、李厍芹负担。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10989号

杨卫华：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晨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
杨卫华、宁波来发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追偿权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212民初
1098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诉讼费结算通知单各一份，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25民初6715号

宁轶（男，1979年12月24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
蚌埠市蚌山区升平街9号12栋3单元202号）：原告徐千
惠与被告宁轶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下
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225民初6715号
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如下：一、被告宁轶于本判决生效后
十五日内返还原告徐千惠货款本金27万元，并支付违约
金（暂计至2020年7月10日为62026.68元，自2020年7
月11日起以270000元为基数按月利率2%计算至2020
年8月19日，自2020年8月20日起以270000元为基数
按全国银行间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四倍
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并以234034.40元为限）；二、被
告宁轶支付原告徐千惠为实现本案债权支出的律师代理
费30000元；上述款项定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内付清；三、
驳回原告徐千惠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9140元，
减半收取4570元，财产保全费2020元，合计6590元，由
原告徐千惠负担834元，被告宁轶负担5756元。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并按
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
民法院。上诉人在收到本院送达的上诉案件受理费缴纳
通知书后七日内，凭判决书向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立案大厅收费窗口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如银行汇款，收
款人为宁波市财政局非税资金专户，开户银行：宁波市中
国银行营业部，账号：376658348992。如邮政汇款，收款
人为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室。汇款时一律注明原审
案号。逾期不交，作自动放弃上诉处理。象山县人民法院
（2021）浙0291民初2082号

商小瑞（公民身份号
码 4128261990****
2224）：本院受理中国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
科技支行与商小瑞、宁
波永正担保有限公司金
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方送达（2021）浙
0291民初2082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91民初2325号

汪剑鹏（公民身份号码3428261966****1657）：
本院受理原告陈佩军与被告汪剑鹏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
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
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告知独任审
判人员通知书、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等
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
2022年3月29日9时00分在本院第二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宁波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 2022)浙0303民初302号

温州市芳意恋鞋业有限公司、杨鹏:本院受理原告
温州市龙湾状元邓先鞋包加工场与被告温州市芳意恋
鞋业有限公司、杨鹏加工合同纠纷一案，因以其他方式无
法送达有关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
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廉政监督卡、诉讼须知、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及( 2022 )浙0303民初302号
民事裁定书。裁定如下:本案转为普通程序审理。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答辩期限与
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的15日内。本院
定于2022年4月6日9: 00在本院状元法庭第五审判庭
公开开庭审理。你们务必准时到庭参加诉讼。逾期本
院将依法判决。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21）浙0411民初5368号

王登文：本院受理原告嘉兴市金洲管道有限公司诉被
告王登文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
知书、起诉状副本、举证责任通知书、合议庭组成成员通知
书、证据副本及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次日起经过3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15日、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
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巡回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21）浙0411民初5341号

陈荣惠：本院受理原告董成齐诉被告陈荣惠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副
本、举证责任通知书、合议庭组成成员通知书、证据副本
及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次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法
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巡回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21）浙0411民初5266号

任钢成：本院受理原告嘉兴市经开塘汇阳旭建材经营
部诉被告任钢成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副本、举证责任通知书、合议庭组成成
员通知书、证据副本及传票。原告主张你归还货款本金
304856元及利息损失101924元等。自本公告发出次日
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举证的期限分别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
日下午14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巡回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22）浙0481民初828号

金锦善：本院受理原告海宁愉景湾物业管理有限公
司与被告金锦善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因你方无法通过
其他方式送达，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五条之规定，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权利义务告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
告知书、民事裁定书、原告提供证据材料及开庭传票等。
原告提出以下诉讼请求：1.你方支付原告物业费
20708.95元，并支付自2020年10月15日起至实际付清
之日止的逾期利息（以20708.95元为基数，按日万分之五
计算，暂计至2021年11月30日为4256元）；2.本案诉讼费
用由你方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
日和30日内。本案由审判员帅剑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
审员凌章涛、凌建明组成合议庭，并定于2022年4月19日
上午9时00分在本院第十号审判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判决。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21）浙0481民初7812号

郑雄伟：本院受理原告杭州强立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与被告郑雄伟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方无法通过其他
方式送达，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五条之规定，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民事权利义务告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
告知书、民事裁定书、原告提供证据材料及开庭传票等。
原告提出以下诉讼请求：1.判令你立即支付原告货款人
民币33625元并支付起诉之日起至付款之日止的银行
利息；2.本案诉讼费由你方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
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4
月18日下午14时00分在本院第15号审判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21)浙0483民初6054号

丽一家居（杭州）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枧洋
高分子科技有限公司诉被告丽一家居（杭州）有限公司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本院（2021）浙0483民初605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三十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上诉状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桐乡市人民法院
（2022）浙0503民初80号

陈永琼：本院受理的原告叶荣泉与被告陈永琼的离
婚纠纷一案，原告请求：1、请求判令，离婚；2、本案诉讼费
由被告负担。因用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依法
向你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诉讼风险
提示书、权利义务告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
督卡、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规定、外网查询告知书、诉
讼须知、简易转普通程序民事裁定书等诉讼文书。自本
公告刊登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期
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本案
于:2022年4月19日[举证期满后第3日(遇法定休假日顺
延)]上午9点30分在练市法庭公开开庭审理，届时未到
庭，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判决。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22）浙0726民初297号

张建东：本院受理原告郑方晖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等材料。
原告诉请：判令被告立即归还原告货款34900元，并支付从
2020年9月16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
款市场利率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的利息。自发出公告
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
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22
年4月19日上午9时00分在黄宅法庭3号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1)浙0802民初5230号

吴水良:本院受理原告吴素芬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802民初
5230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如下:被告吴水良于本判决
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吴素芬借款本金50000元并
支付利息(以50000元为基数，自2018年7月28日起按月
利率1%计算至清偿之日止)。案件受理费1050元，由被告
吴水良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逾期强制执
行。公告费560元，由被告吴水良负担。自公告之日起30
日内来本院花园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
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21）浙1081民初12929号

泮美娟：本院受理原告李群子诉你非机动车交通事故责
任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证据、廉政监督卡、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
规制虚假诉讼告知书、民事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本案定于二〇二二年四月十五日上
午十时在温岭市人民法院本院第二十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温岭市人民法院
(2021)浙1081民初12928号

泮美娟：本院受理原告邹陆珍诉你非机动车交通事
故责任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证据、廉政监督卡、民事
诉讼风险提示书、规制虚假诉讼告知书、民事裁定书等。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
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本案
定于二〇二二年四月十五日上午十时四十分在温岭市
人民法院本院第二十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判决。 温岭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05民初98号

张世栋：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宁波市鄞州支公司与被告张世栋保险人代位求偿权
纠纷一案，因你用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方式无法送达该案相
关法律文书，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举证通知
书）、独任审理告知书、转普裁定书、开庭传票、证据材料等
诉讼材料。原告的诉讼请求为：判令被告立即赔偿原告保
险金损失6400元。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30
日内。本院定于2022年4月11日14时在甬江第一审判
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请准时到庭参加诉讼，否则本院将
依法缺席审理。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更正：本报2021年12月24日第8版法院公告栏中，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2021)浙0108民初4764号，受送
达人浙江做邦科技有限公司应为“浙江傲邦科技有限公
司”，内文应为“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
达”，开庭时间应为“2022年3月31日”，特此更正。

申请人：曹斌（曾用名：曹晶晶），男，杭州市下城
区 流 水 苑 27 幢 3 单 元 701 室 ，身 份 证 号 码 ：
330103198610031312

被继承人：曹永根,男, 杭州市下城区流水苑27幢3
单元701室,身份证号码：330103195603221333

申请人拟向本处申请继承曹永根遗留的存放于中国
工商银行处存款及理财产品。据申请人曹斌称：曹永根
于1985年1月与何兔儿登记结婚,双方于2000年8月离婚

后，曹永根未再婚未再生育，曹永根子女仅曹斌一人。
现本处通过公告向曹永根的法定继承人或利害关系

人告知上述事项，其法定继承人或利害关系人可以在本
公告发布之日起一个月内，对曹斌的继承申请向本处提
出异议。如到期本处未收到异议，将根据申请人的申请
出具公证书。

本处地址：杭州市延安路499号国立公证处二楼三科
联系电话：0571-85101914

浙江省杭州市国立公证处
2022年2月10日

公 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刘建平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刘建平签署的《债权

转让合同》，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已将依法享有的瑞
田钢业有限公司等4户债权（包括主债权、担保债权以及相关权利权益）转让给
刘建平，截止处置基准日2021年11月30日，瑞田钢业有限公司等4户债权总额
为18296.65万元（具体详细信息见附表）。该四户债权依法通过淘宝竞价方式转

让给刘建平，现以公告方式通知债务人和担保人，请你们向刘建平履行还款义
务（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
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
责任。其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具体担保金额以签订的担
保合同等法律文件为准）。

特此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刘建平
2022年2月10日

基准日2021年11月 30日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1

2

3

4

债权人

瑞田钢业有限公司（农）

瑞田钢业有限公司（建）

瑞田钢业有限公司（中）

瑞田钢业有限公司（浙）

地区

温州

温州

温州

温州

未偿本金

5162.94

820.09

3355.07

2880.03

未偿利息

269.32

886.55

4514.7

407.95

本息合计

5432.26

1706.64

7869.77

3287.98

担保情况

保证人：鲜八里集团有限公司、曙光印业集团有限公司、金田集团有限公司、温州瑞泰不锈钢制品有限公司、林建超、方佳

保证人：金田集团有限公司、苍南金瑞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新雅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郑步良、方崇钿、方佳、应杰、吴作榜、吴爱荣、陈正浩

保证人：金田集团有限公司、温州曙光正邦纺织有限公司、新雅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苍南金瑞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保证人：苍南金瑞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新雅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方崇钿、方佳


